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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武川县可镇金三角开发区迎宾路东与

鑫川大道交汇南侧地块，规划为燕谷坊建设
用地，因施工需对园区内一处坟地进行迁移，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两周内，请坟主与工
程部联系处理相关事宜，逾期则依法按无主
坟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5024992385
内蒙古燕谷坊全谷物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5月25日

分类广告
乘车路线：3路、4路、16路、19路、21路、26路、58路、61路、72路、76路、青城1、2号、102路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站下车即到 郑重声明：本版各类信息，如遇要求交付押金或预付款时，务必小心，谨防受骗！否则后果自负。 《北方新报》分类广告经营中心

QQ订稿：1169657700

收费标准

每标高70元
(22字以内)

标题每行9字，正文每行11字

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通知启事

▲

微
信
办
理0471-696511015024926726

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诚信数码13楼1309室

广告
刊登
热线

声明·公告

草延神医鼻炎膏
★天然植物草本无刺激★

免费试用·免费送货
咨询电话：15184766658(微信同号)

宏健红保健中心岱域社区
老年服务中心常年服务看
护老人。另设治疗脑梗腰腿
疼。小儿推拿。催乳。常年培训
学员包住宿。13847128375

单位招聘

出售:大台4层商业办公楼
2200m2,带院13947194455

出售19中斜对面富邦商院
24楼300m2电话15690919792

房产销售
处理顶账房
二环南观澜国际高层
103m2毛坯现房，42万，
低价处理！2503938

电瓶电缆变压器各种旧设备库存
积压品铜，铝铁等13134711174

高价回收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出租通道街1、2、3楼(能开酒
店宾馆)，4000m215690919792

出租转让

公告声明

老年公寓
天泽老年公寓关爱老人
奉献社会旧城北门6304944

●王银元，男，（身份证号：
152624********249X）该
员工连续多日旷工，根据
公司相关规定，现与其解
除劳动关系，特此声明。
内蒙古坤鼎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祺泰新居项目部
●冯程程遗失身份证，号640
203198501131021声明作废。

●公告：赵江，您在呼和浩
特市榆林镇苏木沁开设的
商砼站已拖欠费用六年，
要求在2018年5月31日前
结清费用腾退场地，逾期
将按遗弃处理。
北京军区呼和浩特房管处

●方连才(身份证:152634
197209111215)遗失个人手
章，声明作废。

●本人李家佩，身份证号152
634198510144627，由于疏忽
不慎将呼和浩特恒大雅苑一
期五号楼一单元2501认购书
收据联（认购书编号：0001
464，收据联编号：415123，
415293）丢失，由此所造成
的一切后果与内蒙古昌盛
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无关。特此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一蒙服装有限
公司遗失法人（林永滨）名
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龙岗遗失内蒙古康泰靖
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开具的保险保证金收据，
收据号0054365金额3000
元，声明作废。

●王瑞江（身份证号1527011
97506223916）遗失金山东达
小镇E1－3－206号购房合同
及房款收据、公证书、中国银
行按揭贷款结清证明、销售
不动产发票，票号00674516
金额254246.7741元,特此声明。

●新城区张占军炒面馆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150102MA
0N4T8L1R，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公告：内蒙古城市
与住房建设研究院（代码：
52150000089579978F）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
债务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申报债权、债务。

●内蒙古化春堂医药连锁有
限责任公司二十九分店遗
失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
号：蒙CB7100024，声明作废。

●谭双与内蒙古天骋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网
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丢失3
份，合同编号为YS(2008)00
007215，房屋代码为2818
78、281933、281957、281965、
281970、281972声明作废。

●吴咏梅(身份证号：1504
30198105304246)毕业于内
蒙古财经学院市场营销专
业(2000年9月～2004年6月
四年全日制本科) 遗失毕
业证，证号：1013912004050
00412，特此声明。

●内蒙古百汇智业装潢有
限公司不慎将本企业开户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呼和
浩特大学西街支行）存款
人密码纸遗失，特此声明。
●新城区味蕾绽放爱小吃
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150102600545680
声明作废。

扰乱金融和社会秩序

2016年8月初，在杭州
做服装生意的郑女士因
急需用钱，经中介介绍，
向一“寄卖行”老板借款3
万元，之后不断“被违
约”，被迫反复借新债还
旧债，一年后郑女士3万
元借款竟“滚”成了800万
元。这是杭州公安机关侦
破的一起典型“套路贷”
案例。

所谓“套路贷”，是犯
罪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以违约金、保证金
等各种名目骗取受害人
签订不利于受害人的借
款合同，再以各种方式让
受害人违约，最终侵吞受
害人财产。

近期，多地公安机关
对“套路贷”展开严厉打
击。在浙江，仅杭州一地，
就抓获涉黑“套路贷”涉案
人员300余名；在山西，运
城市公安局一次收网行动
就打掉26家涉嫌“套路贷”
的“车贷”“网贷”“信用贷”
公司；在江苏，南京、无锡
公安相继披露系列涉黑

“套路贷”案，涉案金额从
数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
等。

记者调查发现，“套路
贷”犯罪组织化程度高，大
多是公司化运营；组织或

参与者熟悉相关金融业务
和法律知识，擅于钻法律
空子；与黑恶势力关联密
切，在催收中常使用暴力
或软暴力；迷惑性强，一些
受害者进入圈套尚不自
知；资金来源多样，有的来
自银行贷款，有的私下募
集，也有一部分是自有资
金。

“落入‘套路贷’陷阱，
往往会被逼卖房卖车，甚
至可能面临家破人亡的悲
惨境遇。”朗盈律师事务所
主任沈玉宇说，“‘套路贷’
虽披着民间借贷的外衣，
但与正规民间借贷有本质
区别，是以借款为名行非
法占有受害人财物之实，
实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

为。”
“近年

来，民间借
贷发展迅
速，以暴力
催收为主
要表现特
征的非法
活动愈演
愈烈，严重

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和社
会秩序。”最近，四部门下
发的《关于规范民间借贷
行为 维护经济金融秩序
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了

“套路贷”的危害，并明确
规定，未经有权机关依法
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
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
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
动。

软硬兼施索要债务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
“套路贷”形式不同，套路
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其
套路主要有以下几步：

———签订虚高借款合
同，制造虚假银行流水。合
同上写明的借款数远高于
实际借款数，承诺只要按
期还款，虚高部分不需要
偿还。在实际操作中，这部
分虚高的费用确实会打到
借款人的银行卡上，为后
期索取债务留下银行流水
凭证。只是这部分现金提
取出来后，会被债主立即

取回。
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分

局侦破的一起案件中，市
民林某在一家中介公司贷
款45万元，合同上却写明
贷款90万元。中介公司给
林某银行卡汇款90万元，
到账后马上收走45万元作
为“保证金”，并承诺如按
期还息还款，就不用偿还
这45万元。中介公司还以
手续费、签字费等名义收
取110900元，林某实际到
手339100元。各种套路下，
林某最终没能如期还息，
债务由45万元变成90万
元，另外还要承担3.8%的
月息。

———“被违约”控制受
害人，借新还旧层层加码。
与正规民间借贷不同，“套
路贷”不喜欢贷款人提前
或按时还贷。如果贷款人
要提前或按时还贷，借贷
公司会通过各种手段让贷
款人无法按时还贷。“被违
约”后，之前在合同中埋下
的各种套路就会启用，如
收取高额违约金、拖车费、
误工费等，其中最主要的

方式是让贷款人向关联公
司借新债还旧债，不断推
高贷款额度。

杭州市民王某就是这
样被套路的。2016年10月，
王某为朋友担保贷款2万
元，签合同时虚增至4万
元。后朋友突然失联，“被
违约”后，王某只得听从
借贷公司安排，向另一家
借贷公司借款4万元，这
次合同借款又虚高至6万
元。不久后又再次“被违
约”，不得已再向其他公
司借贷。如此循环往复，
最终债务从4万元“滚”到
140万元。

———软硬兼施索要债
务，借助诉讼侵占财产。
在催讨债务过程中，“套
路贷”公司常会采取暴力
或软暴力手段，如非法拘
禁、跟踪盯梢、滋扰亲属、
强扣车辆等，有的甚至会
以之前制造的假合同、假
流水，通过诉讼、财产保
全等司法手段侵占受害
人财产。

在山西运城公安破获
的微贷网公司一案中，6名
受害人均被以违约之名强
扣车辆。在杭州公安查获
的一些案件中，一些“套路
贷”公司还成立所谓的“法
务组”，专门负责暴力催
收。有公司甚至在受害人
签完合同、贷款尚未到手，
就认定其“违约”，并强扣
车辆。

受害者举证难维权难

记者调查发现，向“套
路贷”借款的主要是急需
用钱又无法从银行贷到
款的一部分人群，或者涉
世不深、对“套路贷”知之

甚少的年轻人。他们大都
深信自己能及时将钱还
上，却不知早已陷入“套
路贷”团伙一环一环的圈
套中。

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
滨湖分局有关办案人员介
绍，这类案件办理有三难，
一是“套路贷”公司主要负
责人犯罪故意认定难，他
们一般不会直接参与放贷
后的暴力催收、敲诈勒索
等行为；二是敲诈勒索罪
名认定难，“套路贷”公司
有合同在手，受害人却是
口说无凭；三是一些“套
路贷”公司擅于使用软暴
力，非法拘禁等罪名认定
难。

“‘套路贷’的可怕之
处在于，犯罪嫌疑人善于
利用法律规则制造有利
于自己的证据。”杭州市
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
贾勤敏说，“打官司打的
是证据，受害人往往拿不
出被套路的证据。当被

‘套路贷’团伙起诉后，受
害人不一定能得到法律
支持。”

法律人士建议，司法
机关应对“套路贷”罪名适
用、定罪数额、共同犯罪认
定、跨区域管辖等问题进
行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多
地办案人员认为，一方面
对“套路贷”要严厉打击，
另一方面应在规范民间借
贷行为的同时改进金融服
务，鼓励正规金融机构开
发面向不同群体的信贷产
品，更好满足市场需求。此
外，要广泛宣传“套路贷”
的危害、作案手法，让广大
群众有防范意识，避免被

“套路”。
（据新华社报道）

“套路贷”套路深：借款3万1年“滚”成800万！
借款3万元，被各种套路，一年后竟“滚”成800万元！最近，各地频频曝出“套路贷”案件，引发社会关注。
近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四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规范民间借贷。多地公安机关开始严厉打击“套路贷”，

抓获大量涉案人员，涉案金额从数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套路贷”为何能屡屡成功套路？


